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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。

仁化县林业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，现由县自然资源局统一

领导和管理。主要职责包括：负责林业及其生态保护修复、森

林和草原资源、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、湿地资源、各类自然保

护地的监督管理; 组织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；负

责推进林业改革相关工作和调处林权权属争议工作；指导国有

林场的基本建设和发展；负责落实全县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

要求，组织编制全县森林火灾防治规划、标准并指导实施，组

织指导全县开展防火巡护、火源管理、防火灾设施建设、火情

早期处理等工作并监督检查；监督管理林业资金和国有资产，

提出林业预算内投资、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，按县政府规定权

限，审核县规划内和年度计划内投资项目；负责林业科技、宣

传教育、交流与合作工作；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以及市林业局交

办的其他任务。

机关行政编制 18 人，设 8 个内设机构，包括办公室、规

划综合股、生态保护修复股、森林资源管理股、自然保护管理

股、科技和产业发展股、人事股、森林火灾预防股。下属单位

共 6 个，下属事业单位共 17 个，包括林业资源管护大队、林

场管理总站、生态公益林管理中心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、

竹类资源管理站、林业调查事务中心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中心、

丹霞山林业工作站、长江林场、红城林场、小楣水林场、长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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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场林场、河富木材检查站、黄坑木材检查站、新庄铺木材检

查站、林业科学研究所、水产资源自然保护区管理站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。

1.年度总体工作任务。

2023 年度总体工作任务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、市

委“363”工作部署要求，积极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

的发展理念。全面组织开展绿美仁化生态建设，持续抓好全面

推行林长制，努力实现森林资源质量更高、生态产品更丰富、

城乡环境更宜居、人与自然更和谐，为我县筑牢粤北生态屏障，

争当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县，打造绿色发展仁化

样板。

2.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。

一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,抓好党的政治建设、基层党组织

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及意识形态工作。二是全面开展绿美仁化

生态建设，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、新造林抚育，建设丹霞街

道上峰山绿美古树乡村和 4 个乡村绿化美化示范点，开展义务

植树活动，建设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，加强古树名木保护、

自然保护区管理和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，大力发展林业产业

和林下经济。三是全力抓好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宣传及申报验收

工作。四是深化全面推行林长制，加强林长制工作宣传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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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长制示范点创建，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，强化督查考核。五

是抓好林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工作。六是加强涉林矛盾纠纷化

解，抓好山林纠纷调处及丹霞山人工林赎买流转后续工作。七

是深入推进依法治林，加强林业行政执法和林区综合治理，常

态化抓好扫黑除恶工作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开展造林与生态修复，完成林分优化 0.825 万亩和新造林

抚育 0.4 万亩任务，建设上峰山绿美古树乡村和 4 个乡村绿化

美化示范点，古树名木保护率达 98%，进一步提高森林覆盖率。

加强森林（草原、湿地）资源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，通过开展

资源保护宣传和巡查管护，打击各种破坏资源违法行为；加强

林业灾害预防，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2.79‰以下，森

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.9‰以下。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及林下经

济，助推我县林业产值增长，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

1.部门整体收入情况。

2023 年调整预算数 10,272.93 万元，部门整体支出决算

数 10,272.93 万元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2,848.78 万元，项

目支出 7,424.15 万元。

2022 年调整预算数 9,571.52 万元，部门整体支出决算数

9,571.52 万元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2,734.76 万元，项目支

出 6,836.76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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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决算数比 2022 年增加 661.33 万

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2023 年度公益林效益补偿资金支出比

上年增加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预算执行情况。

1.资金日常管理

（1）部门预算支出率。

2023 年下达指标数为 13,995.39 万元，已使用指标数为

11,492.47 万元，指标结余数为 2,502.11 万元，部门预算支

出率＝11,492.47/13,995.39*100%＝82.12%。

（2）结转结余率。

2023 年收到的上级财政拨款为 7,736.57 万元，支出数为

6,268.34 万元，结转结余数为 1,468.23 万元，结转结余率＝

1,468.23/7,736.57*100%＝18.98%。

（3）财务合规性。

我局按照财政部门要求严格规范预算执行；重大项目支出

均经过集体会议决策程序；事项支出合规，资金管理、费用标

准、支付符合有关制度的规定，没有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、虚

列支出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等不合规情况。

2.专项资金管理

（1）项目实施程序。

我局 2023 年实施的项目支出实施过程基本规范，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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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、招投标、调整、完成验收等均履行相应手续，申报、批

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。

（2）项目监管。

我局加强对实施项目的管理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成立绿

美仁化生态建设、上中坌公益林示范区等 12 个工作专班，充

分发挥工作专班牵头抓总作用，深入推进绿美仁化生态建设各

项工作开展。

3.资产管理

（1）资产管理安全性。

我局严格执行资产管理规定，资产管理保存完整，配置合

理，整体运行安全；2023 年处置了资产原值 15.04 万元，实

物全部上缴财政，没有处置收益。2023 年林场租金收入 81.27

万元,已及时上缴财政。

（2）固定资产利用率。

2023 年我局固定资产原值 1,970.50 万元，在用固定资产

原值 1,970.50 万元，占固定资产总额的 100%。

4.人员管理

依据“三定”方案，我局核定机关行政编制 18 名，下属

事业单位事业编制 143 名。截止 2023 年底，实有在职行政编

制人员 15 名，实有事业编制人员 111 名，未超出人员编制。

5.制度管理

完善各项内控制度，修改完善了《仁化县林业局财务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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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》，制定了《仁化县林业局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》，林业

专项资金执行国家及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。
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。

1.经济性

（1）公用经费控制率。

2023 年公用经费调整后预算数 229.67 万元，决算数为

229.67 万元，公用经费控制率为 100%。

（2）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。

2023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 37.15 万元，决算数为 34.95

万元，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为 94%。

（3）预算调整率。

2023 年年初预算数为 10,188.89 万元，调整预算数为

10,232.85 万元，调整率为 0.4%。

2.效率性

（1）重点工作完成率。

2023 年完成了省考核任务和县重点工作任务，一是林分

优化提升 0.94 万亩、新造林抚育 0.4 万亩、森林抚育提升 1.5

万亩，完成率 100%；完成 0.06 万亩新造油茶林和 0.02 万亩

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，建设丹霞街道上峰山个绿美古树乡

村和 3 个乡村绿化美化点，完成石塘上中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

示范点（公益林示范区）建设；开展全民爱绿植绿护绿活动

32 场次，义务植树 5 万余株。二是开展森林城市创建宣传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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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 10 次，国家森林城市申报验收材料已上报国家林草局。三

是对全县 864 株古树落实了管护责任人，古树的挂牌率、责任

书签订率均达 100%。四是全年林业总产值 32.79 亿元，增长

率为 8%。五是完成松材线虫病、红火蚁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

面积 2.107 万亩，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1.7‰。六是开

展森林防火宣传，完成 921 亩生物防火林带新种苗木抚育，森

林火灾受害率≤0.9‰。七是完成食用林产品及产地土壤抽样

检测 32 批次。

（2）绩效目标完成率。

完成了 2023 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。完成造林

0.94 万亩和新造林抚育 0.4 万亩任务，建设 1 个绿美古树乡

村和 3 个乡村绿化美化示范点，古树名木保护率达 100%，森

林覆盖率达 80.78%，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1.7‰，森林

火灾受害率为 0，林业总产值增长率 8%。

（3）项目完成及时性。

本年度共实施了 13 个省级涉农资金项目，15 个县级预算

项目已全部完成；6 个中央资金项目，已完成 5 个，1 个未完

成的是分两年实施项目（森林药食植物立体种植示范推广项

目）。

3.效益性

（1）森林覆盖率。

2023 年，我局根据省、市林业局的工作部署及任务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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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完成林分优化提升 0.94 万亩、新造林抚育 0.4 万亩、森

林抚育提升 1.5 万亩，完成 0.06 万亩新造油茶林和 0.02 万亩

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。二是积极开展全民爱绿植绿护绿活

动；大力推进“青年林”、“亲子林”、“巾帼林”等主题林建设，

全年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32 场次，义务植树 5 万余株；以实际

行动参与植树绿化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。三

是是建成了一批森林生态产品；新建了上中坌绿美广东示范点

和公益林示范区、上峰山红锥古树公园、大桥五马寨树木园、

中草药科普园等一批自然公园和森林景观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

供更多享受大自然美好的活动场所。2023 年林地面积达到

274.8 万亩，森林蓄积量达到 1390 万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达

到 80.78%，林业生态修复和造林绿化成效显著。

（2）国家森林城市创建达标率。

我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（县级）21 项指标已全部达标，

于 2023 年 2 月向国家林草局上报了国家森林城市申报验收材

料；2023 年新增了 2 个省级森林城镇和 1 个森林乡村，累计

打造了 4 个省级森林城镇、22 个省级以上森林乡村、13 个绿

美古树公园，数量位居全省前列。

在乡村绿化美化方面。一是完成了丹霞街道上峰山村绿美

古树乡村及城口镇东光村、石塘镇伞洞村、沙湾村 3 个乡村绿

化美化示范点建设；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，提高村民保护古树

和生态环境意识，推动了以古树观赏和乡村文化旅游为主的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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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产业发展，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。二是对已建成的 5个绿美

古树乡村后期日常管护工作，达到了树绿花美草绿的综合景观

效果。三是完成了省道 S246 线、大岭工业园、阅丹公路等约

27.73 公里景观林带绿化项目后期管护工作，确保景观林带生

态功能发挥。

通过实施森林城镇、森林乡村、乡村绿化美化建设等，有

效提升了我县的绿化覆盖面；同时通过开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

宣传工作，提升公众对我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的知晓率、

支持率和满意度。

（3）森林违法行为发生面积下降率。

一是抓好联动机制，推深做实林长制。建立健全“党建+

林长”“林长+检察长”、“林长+警长”、林长制“五进”等工作

机制，加强部门联动，形成“组织引领、党员示范、群众参与”

的强大工作合力，构筑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森林资源管理新格

局。发布了 2023 年第 1、2 号林长令，对县镇村林长履职、落

实绿美生态建设任务、绿美示范点创建等工作进行部署要求。

印发深入推进绿美仁化生态建设督导考评工作方案，将重点工

作任务细化分解至各镇（街）；全年县级林长作出指示批示 21

次，召开林长制工作会议 8 次，共发布林长制工作简报 12 期，

全县三级林长开展巡林 10000 多次，推动林长制工作责任落到

实处。同时结合义务植树、自然教育森林课堂、辨花识树劳动

技能竞赛等活动，开展县级林长制宣传 18 场次；联合县电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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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拍摄制作了《强化党建引领，助推林业高质量发展》、《县区

林长话“绿美”》宣传短视频；组织各镇（街）、各成员单位开

展林长制宣传月活动，通过播放宣传标语、悬挂宣传横幅、派

发资料、加强林长公示牌建设、开展林长制“五进”活动等多

种方式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式进行宣传，在全县上下营造

了浓厚的宣传氛围，进一步提升了林长制工作影响力。强化考

核结果运用，对各镇（街）2022 年度落实全面推行林长制工

作的考核结果进行通报。开展了 2 次林长制工作督导检查，对

各镇（街）林长制责任体系更新、林长巡林履职、省市县林长

令贯彻落实、林长制宣传及林长制“五进”工作情况进行督导

检查，督促各镇街抓好整改。

二是抓好森林资源管护，确保林区平稳有序。抓好林地林

木监管，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。通过整合执法队伍

力量，出动巡查车次超过 300 车次，共计超 900 人次，按要求

共办理林业行政案件，做好临时占用、违法占用林地复绿验收

工作。做好 2023 年森林督查图斑核查、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

核工作，全力保障了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项目用林用地需求。

加大自然保护地巡查管护力度，扎实开展好自然保护地内林地

图斑核查。加大林业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各类涉林违法行为，

2023 年涉林行政案件较去年明显下降。

（4）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。

根据《韶关市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度食用林产品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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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监测任务的通知》，我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丹霞街道、

石塘镇、扶溪镇、闻韶镇、周田镇、大桥镇等地的食用林产品

及产地土壤进行了抽样检测工作，完成监测 32 批次，其中：

毛竹笋 9 批次、甜竹笋 13 批次、灵芝 3 批次、石斛 3 批次、

竹林土壤 4 批次，合格率达到 100%。通过食用林产品质量安

全抽样检测，及时发现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隐患，有效化解食

用林产品质量安全风险。2023 年未发生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

事件。

（5）公益林生态总效益。

2023 年，我局积极落实公益林各项工作任务，加大公益

林管理力度，提高公益林质量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。一是加强

天然林资源保护，开展天然林管护协议签订工作，积极引导集

体或个人遵循自愿原则将经营的天然商品林申请纳入公益林

并轨管理。二是做好石塘上中坌公益林示范区项目建设，该示

范区是仁化县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范点，也是 2023 年仁化县

八大民生实事之一；获评广东省 2023 年林长绿美园示范点。

三是完成 112.17 万亩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发放和管护工作，

全年公益林补偿资金支出率达 96.06%，创我县公益林损失性

补偿资金发放率新高；弥补了林农因生态保护带来的经济损

失，有效提高受益林农收入的同时，也对村、组增加集体经济

收入和积极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，有效促进森林面积和森

林蓄积“双增长”，确保了“生态受保护，林农得实惠”。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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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年公益林区域未发生森林火灾，森林未受到病虫害侵害，

未出现乱砍滥伐事件，林区生产生活正常有序。

（6）森林资源防灾减灾成效。

在森林防火工作方面。一是开展森林防火集中宣传活动

97 次，发放宣传资料 11.5 万余份、宣传品 6 万余份，营造了

浓厚的宣传氛围，不断提高群众森林防火意识。二是加强火源

管控，指导各镇（街）设立森林防火临时检查站 74 个，春分、

清明重点时段增设 36 个，严控火源入山；完善了包村、包组、

包山头制度，把火源管控责任落实到村、到户、到人。三是抓

好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，重要道路两旁、重点区域隐患清理，

及时消除了森林火灾潜在风险，确保 2023 年未发生森林火灾。

四是完善森林防火综合阻隔系统建设，做好2021年新建的921

亩生物防火林带新种苗木抚育管护。五是落实政策性森林保险

保费补贴政策，引导林农投保森林保险，提高林农投保积极性，

扩大森林保险覆盖面，2023 年完成森林保险投保面积 194.92

万亩，其中：生态林投保面积 112.17 万亩，投保率达到 100%；

商品林参保面积 82.75 万亩，投保率 56.27%。为全县森林安

全提供风险保障，降低林农因灾损失，在促进林民增收、助推

乡村振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保障了全县林业生产经营者的经

济利益。

在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方面。一是完成林业有害生

物防治面积2.107万亩（其中：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治面积0.80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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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亩，在城口镇完成飞机防治松材线虫病媒介松墨天牛 1万亩，

人工地面喷药防治 0.175 万亩，林地红火蚁防治面积 0.027 万

亩次）；巩固七个绿美古树乡村、城南森林公园和省道 246 线

部分路段白蚁防治；林业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率达到 100%。

二是完成了 2023 年松材线虫病秋季专项普查和林地红火蚁、

毛竹枯梢病、桉树焦枯病、湿地松粉蚧、松突圆蚧、萧氏松茎

象、马尾松毛虫、环斜纹枯叶蛾、华竹毒蛾等 10 多种我县常

见的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调查，测报准确率达到 100%。2023 年

全县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1.7‰，有效遏制了松材线虫病

扩散蔓延，保护我县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，促进林业的健康发展；

2023 年未发生重大林业有害生物成灾事件。

（7）林业产业总产值。

以获得省级竹产业特色发展基地和林业综合改革试点县

为契机，重点抓好竹子、油茶、中草药的种植和发展。一是加

强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，完成了我县竹产业发展规划初稿；二

是支持鸿伟、奥达 2 家企业技术革新，发挥国家龙头企业的带

动作用；三是开展了竹笋争霸劳动大赛，以奖代补鼓励竹农加

强竹林抚育；四是扶持绿美广东示范点 3000 多亩甜竹笋基地

建设，助力农民增收；五是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，新引进

23 个项目，合同投资额超 10 亿元。全年完成林下经济作物种

植面积 2000 多亩，积极培育林业经营主体，落实 3 个市级森

林康养基地复核工作，完成 1 家龙头企业申报材料上报。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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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总产值 32.79 亿元，较上年增长 8%。

（三）自评结论。

我局 2023 年度的工作紧密结合本部门职能，以上级、县

委县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开展各项工作，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

任务，有效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及绿化覆盖面，有效保障森林资

源安全，促进林业产业发展。自评结果为优。

三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

（一）存在问题

1.预算编制准确性不足，年初预算与决算数据仍有偏差，

个别项目预算与实际支出有较大差异。

2.年初绩效目标的设置不够明确、绩效指标设置还不够完

整。

（二）改进意见

1.编细编实编准年度预算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

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，提高预算的规划性及前瞻性；提高预算

执行率，促进财政资金及时发挥效应。

2.合理设置绩效目标，提升绩效管理水平。加强绩效评价

学习，充分调动各股室相互配合，结合部门职责、工作任务，

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；根据绩效目标设置明确及可具操作性

绩效指标；加强对绩效目标及指标的跟踪管理；进一步提升绩

效管理水平。


